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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有权一、概念1、共有，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对

同一项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特征：1、共有的主体必须是多

数人，即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民事主体对同一项财产共同

享有权利、承担义务。集体所有制不是共有。集体所有制具

有团体性，集体所有的财产是属于集体经济组织这一团体所

有的，不是共有。家庭财产、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个人合伙的财产才是共有的财产。2、共有的客体是特定的

、独立的物。2、建筑物区分所有，包含三层涵义：1、享有

的独立的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2、对共同使用部分的共有权

。3、对所有的共有部分、私人所有部分、对整个建筑物的管

理包括对其的维修所享有的成员权。二、共同共有与按份共

有（一）共同共有共同共有，是指全体共有人对共同财产平

等的、不分份额的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特征：1、共有总是

基于某种共同关系而产生。其可以是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

如夫妻共有财产，法律规定凡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

产，只要夫妻之间没有明确的约定，法律就推定为共同共有

。其也可以根据合同法律关系，例如合伙的财产，合伙期间

产生的收益是合伙人公共共有的财产。2、共同共有是不确定

份额的共有。只要共同共有关系存在，共有人就不能划分出

自己的份额。只有在共同共有关系结束的时候，在对共有物

进行分割的时候，才能确定各个共有人应当得到的份额。3、

共同共有的权利的行使不分份额、完全平等，即所有共有人



对整个共有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共

有物的处分特别是重大处分，必须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4、

共同共有人对外要承担连带责任。（二）按份共有按份共有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有人按照预先确定的份额来对共

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特点：1、应有份额是一个抽象

的份额，是所有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权利的比例。2、应有份

额既是共有人享有权利的基础，又是其承担义务的标准。应

有份额大，则享有的权利就大，其承担的义务也大。3、按份

共有人的权利不局限在自己的某一部分上，而是涉及整个共

有物，所以全体共有人对全体共有物享有一个重大事务的一

致决定权，和对一定范围内的法定事务和日常事务的法定代

理权。在重大事务上一定要取得全体共有人至少是绝对多数

以上的共有人的同意，例如对财产的处分问题、对财产的改

良问题。保管行为就像合伙中的日常经营行为，每一个合伙

人在维护大家利益的情况下，其行为就是全体合伙人的行为

。对于合伙，从外部法律关系来看，法律明确规定合伙人对

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以其是共同共有；从内部法律关系

来看，合伙人按照预先确定的份额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而

且在对外承担了无限连带责任后，法律规定原来的共同共有

关系即连带之债就转化为按份之债，所以合伙的内部是按份

共有。（三）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区别1、两者的根本区别

在于成立的基础不同。共同共有要求以共有关系为基础，如

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是共同关系；而按份共有往往以合同为

基础。2、是否存在应有份额不同。按份共有的最大特点就是

存在应有份额，应有份额是享有权利的基础，也是承担义务

的标准。共同共有无应有份额。3、分割请求权不同。除了协



议约定不能分割或约定了不能分割的期限，或物本身为不可

分物，或者由于物的使用目的导致不可分以外，按份共有人

都有权请求分割共有物，处分其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

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而共同共有，只有在共有关系结束时

才可能分割共有物。4、共有物的管理不同。按份共有中，除

了协议另有约定外，一般来说共有人可以单独进行共有物的

保存行为，或者获得占一半以上共有份额的共有人的同意后

进行改良行为。共同共有中，除了法律和协议另有约定外。

共有物的管理必须经过全体共有人的同意，实际上就是合伙

中的重大事务的一致决定权和日常事务的法定代理权。三、

相邻权与相邻关系1、相邻权是指不动产的物权人对与其相邻

的、属于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所享有的直接支配并排除他人非

法干涉的权利，有权利用他人的土地以提高自己的便利和经

济效益。2、地役权是双方当事人或民事主体依据合同的约定

而产生的相邻权。地役权就是约定的相邻权，反之，相邻权

就是法定的地役权。3、相邻关系，是指相邻的不动产的物权

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因相互毗邻的特点而要相互提供方

便，即自己直接支配物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物权要自觉地

接受一种限制，这种相邻的不动产的物权人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关系称为相邻关系。4、相邻权的法律特征①相邻权是以限

制供役地的物权权能为其基本内容的民事权利。②相邻权是

以不作为为其内容的一种限制物权。③相邻权以需役地和供

役地的相邻关系为其必要条件。④相邻权是从权利，是随着

主动产的物权的变动而变动的。⑤相邻权中供役地的所有权

人有得到一定补偿的权利。这是民法基本原则的体现。《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行）》第103条至117条规定了相邻权，包括相邻防险权、邻

地用水权、相邻管线安设权、邻地使用权、邻地通行权、相

邻房屋的滴水问题、越界建筑物、相邻环保纠纷等。《环境

保护法》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其损害赔偿是民事法律关系

，因此相邻环保关系中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

系的规定。《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

，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

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

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

妨碍，赔偿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